
※本公報每月十五及三十日發行(遇例假日順延一天)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五)出刊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編輯發行

冬 字 第 五 期

法 規
訂定「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 ............
訂定「臺中市寬頻管道使用費及保證金收取辦法」 ...........................
訂定「臺中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 ..............................................
修正「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爭取及執行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業務績

效考核要點」................................................................................
停止適用「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高級中等進修學校成績考

查要點」、「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高級中等進修學校
實施要點」及「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高級中等進修學
校學生學籍管理要點」.................................................................

訂定「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安置高級中等學校實施要點」 ........
修正「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

意事項」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及第七點 ................
訂定「臺中市豐富專案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
修正「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法規審查小組作業要點」 ...........................
修正「臺中市政府民眾陳情處理小組實施計畫」 ...............................
訂定「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獎勵參與客語能力認證作業

要點」 ...........................................................................................

5
8
9

11

15
15

18
25
35
37

45

公示送達106年7月至9月於本市轄區內道路違停移置保管車輛
清冊...............................................................................................

公示送達臺中市政府交通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壹次裁決名冊 .......................

47

52

公　告



公告楊博翔建築師「不予懲處」處分..................................................
公告簡裕政建築師「免議」處分 .........................................................
公告魏秋平建築師「警告」處分 .........................................................
公告吳啟炘建築師「不予懲處」處分..................................................
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市場用地(市61)為第

四種住宅區及兒童遊樂場用地)案」暨「變更台中港特定
區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市場用地(
市61)變更案)案」都市計畫書、圖 ..............................................

公告發布實施「擬定臺中市清水舊街、梧棲老街、沙鹿車站前
站、大里菸葉廠、大里杙及太平庄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
計畫」計畫書、圖 ........................................................................

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配合第三次通盤檢討）」案都市計畫書 ............

公告發布實施「變更潭子都市計畫工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案」計畫書、圖 ...............................................................

公告臺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188-9地號(部分)土地現有巷道廢
止案，徵求異議 ............................................................................

公告臺中市龍井區龍目井段水師寮小段160-11、160-22地號部
分土地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異議 ..............................................

公告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坑段六路厝小段1244-8、1244-10地號
部分及南勢坑段埔子小段617-5、617-103地號部分土地現
有巷道廢止案，徵求異議 .............................................................

公告「擴大及變更后里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變8及變9案(計畫區東南側內東路、廣成巷附近地區)」都
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及相關公告書件，並受理申請複測 ............

公告修正106年度第10次本市「免申請指定(示)建築線地區範
圍」...............................................................................................

公告臺中市食用菌環控栽培農業發展協會等4個人民團體，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依法予以解散，並註銷立案證書及圖記 ............

公告臺中市企業創新發展協進會，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依法予以
解散，並註銷立案證書及圖記 .....................................................

公告增修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
表 ..................................................................................................

公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甲甲讚分公司」等28家便
利商店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106
107
107
108

109

110

113

113

114

115

116

116

117

119

120

120

122



公告徵求107年「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健康檢查」醫療院所 ..............
公告「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健康檢查」之檢查項目 ...........................
公告107年「藥癮愛滋減害計畫-預防愛滋衛教諮詢站」甄選締

結行政契約對象 ............................................................................
公告107年「藥癮愛滋減害計畫-清潔針具自動販賣機設置點」

甄選締結行政契約對象.................................................................
公告指定苗栗縣三義鄉跨臺中市后里區「臺鐵舊山線-大安溪

鐵橋」為古蹟................................................................................
公示送達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

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豐原區都市土地）工程用地徵收，
權利人陳清源君等8人補償費發放通知 ........................................

公示送達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
原潭子段建設計畫(潭子區非都市土地）工程用地徵收地
價補償費，權利人呂敏功君等7人發放補償費通知 .....................

公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
原潭子段建設計畫（潭子區都市土地）工程，奉准徵收潭
子區石牌段144-3地號土地農作改良物（土地已另案公告） ......

公示送達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為辦理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
運化計畫(原臺中縣潭子鄉)用地徵收地價差額(更正99年
度徵收補償地價)道路工程用地，權利人魏俊雄君等3人補
償費發放通知................................................................................

公示送達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
原潭子段建設計畫(潭子區非都市土地）工程用地徵收地
上改良物，權利人陳茂隆君發價補償費通知 ...............................

公示送達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為辦理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
運化計畫(原臺中縣潭子鄉)用地徵收地價差額(更正99年
度徵收補償地價)道路工程用地，權利人魏俊雄君等2人徵
收公告通知 ...................................................................................

公告廖月女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
公告楊舒惠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 ..............................................
公告黃秋香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公告註銷許俊山地政士開業執照 .........................................................
公告註銷林崇耀地政士開業執照 .........................................................
公告不動產估價師張如瑩開業登記 .....................................................
公告不動產估價師蔡珮雯開業登記 .....................................................

136
137

138

138

139

143

145

147

148

150

152
154
154
155
155
156
156
157



公告不動產估價師洪鈺智開業登記 .....................................................
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陳永洲開業登記 .....................................................
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郭文杰開業證書換證 ..............................................
公告不動產估價師江東融事務所地址變更登記...................................
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郭世琛事務所名稱變更登記...................................
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邱仕皇加入共同執業估價師及事務所名稱變

更登記 ...........................................................................................
公告註銷徐國竣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 ..............................................
公告註銷王宇凡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預告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規則」草案 .......................
預告修正「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第四條、

第七條草案 ...................................................................................
預告訂定「臺中市文化資產認養維護辦法」草案 ...............................

157
158
158
159
159

160
160
161
161

166
170

5



※※※※※※※※

法 規
※※※※※※※※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2576612號

訂定「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

　附「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以下簡稱交通

局）。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門票，指由交通局自行或委託他人印製，適用於

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以下簡稱臺中花博）期間入場參

觀使用之票證。

第四條　　臺中花博門票之類別、票種、票價及適用對象如附表。

第五條　　基於公共利益或特殊需要考量，得減免票價，並由交通局公

告之。

第六條　　臺中花博門票之收入，依法解繳市庫。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冬字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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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2576613號

主旨：公告訂定「臺中市二○一八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門票收費標準」。

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

三、法規全文，如附件。

市長　林佳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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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263003號

訂定「臺中市寬頻管道使用費及保證金收取辦法」。

　附「臺中市寬頻管道使用費及保證金收取辦法」。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寬頻管道使用費及保證金收取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中市寬頻管道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第三條　　寬頻管道使用費以實際使用長度之子管及引上管之長度計

算，每管每公尺每月新臺幣一點八五元。

前項實際使用長度未滿一公尺者，以一公尺計算；使用期間

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算。

第一項寬頻管道使用費應於臺中市政府建設局通知期限內預

繳當年度應收取之費用。

第四條　　保證金依每筆寬頻管道使用費總額百分之十計算應繳金額，

並應與寬頻管道使用費一併繳納。

第五條　　寬頻管道使用費每三年至少應定期檢討一次。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冬字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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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2630033號

主旨：公告訂定「臺中市寬頻管道使用費及保證金收取辦法」。

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規費法第10條第1項第2款。

三、法規全文如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60266894號

訂定「臺中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

　附「臺中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獸醫診療機構設置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據獸醫師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臺中市獸醫診療機構（以下簡稱機構）設置，依本標準規

定，本標準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三條　　機構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人員配置：

（一）領有執業執照之獸醫師或獸醫佐應有一人以上。

（二）有放射線設備者，應置領有非醫用放射線從業人員

操作執照人員一人以上，該人員並得由具操作許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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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之獸醫師或獸醫佐兼任。

二、醫療服務設施應為獨立區，並具有下列設備：

（一）診療設備：

1、診療台，其材質應可滅菌消毒。

2、 病歷保存設備。使用電子病歷者，應具備電腦

及備份設備。

3、秤重設備。

4、 針頭銷毀器。但已委託合法代處理業處理廢棄

針頭者，得免設置。

（二）藥品儲存設備：

1、藥櫃。

2、疫苗及藥品低溫保存設備。

（三）下列檢查設備二種以上：

1、光學顯微鏡檢查設備。

2、臨床檢驗檢查設備。

3、放射線檢查設備。

4、超音波檢查設備。

三、有住院設施者，應為獨立區，並具有下列設備：

（一）住院設備，其材質應可清洗及滅菌消毒。

（二）常備急救藥品或急救設備。

（三）具通風及適當照明設備之病房。

（四）消毒設備。

四、有手術設施者，應為獨立區，並具有下列設備：

（一）手術台。

（二）手術器械。

（三）麻醉設備。

（四）無影燈或輔助光源。

（五）空調設備。

（六）滅菌消毒設備。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各項設施設備應備清冊，以供查核。

第四條　　機構應為獨立空間，並與住家或其他非診療相關設施之空間

隔離。

前項獨立空間應提供土地、建物合法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及機

構設施配置區域平面圖作為證明。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冬字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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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機構於臺中市轄區內設立分支機構者，其設置應符合第三條

及第四條之規定。

第六條　　機構於本標準施行前已設置完竣並領有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

照者，得不適用本標準。但有增置設施或遷移者，應符合本標準

之規定。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財務字第106026623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爭取及執行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業務績效考核

要點」（如附件），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協助上傳法規資料庫)（均

含附件）、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財務管理科)

市長　林佳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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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爭取及執行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業務 
績效考核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2月8日府授財務字第1000240806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11月4日府授財務字第102021296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2月19日府授財務字第105003404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府授財務字第1060266235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及提升所屬各機關積極爭取中央

計畫型補助款及執行計畫型補助款業務績效，以增裕市庫收入，挹

注市政建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考核對象為本府所屬各級機關。所稱中央計畫型補助款係指

編列於中央各部會(行、處、局、署)等機關總預算項下，並由各該

中央主管機關接受申請、核定補助項目及補助經費後，再由各機關

納入預算；所稱競爭型補助款，指機關就中央未明定補助金額或比

例之計畫型補助款，擬訂計畫向中央爭取之補助款。

三、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應邀集本府臺北

聯絡處(以下簡稱臺北聯絡處)、臺中市政府主計處（以下簡稱主計

處）及臺中市政府財政局（以下簡稱財政局）組成臺中市政府爭取

中央補助款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組)，由市長指定府一層長官

擔任召集人，協助各機關爭取中央補助款，減輕市庫負擔，俾利臺

中市各項重大建設之推展。

四、各機關應依下列時程爭取中央補助款：

（一）前一年度九月至十二月：

1、主動蒐集中央擬推動之計畫、提報行政院之次年度概算及相

關補助規定。

2、研擬完整計畫書及簡報資料。

3、拜會中央部會，請求協助。

（二）當年度一月至四月：

1、檢視中央部會當年度編列之補助地方政府計畫項目及預算額

度。

2、研擬完整計畫書及簡報資料。

3、拜會中央部會，請求協助。

4、提報計畫書函送中央部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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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年度五月至六月：

1、中央部會如同意補助，依規納入預算。

2、中央部會如未同意補助或補助金額偏低，應探討原因，必要

時應再拜會中央部會，請求支持。

（四）當年度七月至十二月：

1、已列入預算者，依中央部會規定積極執行，並請撥補助款入

庫。

2、檢視中央部會補助款預算數之賸餘款，或計畫型補助款經執

行後，工程發包結餘款或經費執行賸餘款達原計畫百分之

二十，應分析賸餘原因及持續執行之預期效益，積極再向中

央提報計畫，爭取賸餘款繼續補助本市執行。

3、中央部會同意補助但未及納入預算，依規辦理墊付。

五、各機關將計畫書函報中央部會審查前，應拜會中央部會，如有必要

可敦請市長、副市長、市籍立委、臺北聯絡處協助，共同拜會中央

部會，或主動向研考會提出，並由研考會召開推動小組會議，各提

案機關應派員列席共同研商。

六、各機關積極向中央部會爭取並確獲核定補助者，優先編列地方配合

款，俾該項計畫得以順利推展。

七、為即時考核並檢討各機關爭取中央計畫型補助款績效，各機關應依

本府通知期程及所訂表格填報爭取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情形，送財政

局彙整後，提送推動小組會議報告。

八、各機關應指派主任秘書層級以上人員擔任聯絡窗口，督導、負責爭

取中央計畫型補助款情形及績效。

各機關擬具計畫書函報中央爭取計畫型補助款，及中央核復情形應

副知臺北聯絡處、研考會、主計處及財政局。

九、各機關爭取計畫型補助款之績效，依下列兩種指標分別評比：

（一）爭取計畫型補助比例：

1、以各機關當年度獲中央核定之計畫型補助款總額占當年度中

央補助直轄市政府之計畫型補助款預算數，作為年度爭取績

效評分標準，占總分百分之八十。

2、依各機關向中央爭取補助款之努力程度酌予給分，占總分百

分之二十。

（二）各機關當年度獲中央核定之競爭型補助款總額。

評比結果由財政局彙整提送推動小組會議，按兩種指標最多各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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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再由財政局簽會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並陳請市長核定後，據以

敘獎。

機關按兩種指標評比結果均獲前三名時，擇優敘獎，不得重複。

十、前點考核結果排名前三名之機關，得於下列行政獎勵額度內，酌予

主辦人員、其主管或其他相關幕僚、核稿、督導及協辦人員適當獎

勵：

（一）第一名：嘉獎二十四次，首功額度記功一次至多二人。

（二）第二名：嘉獎十二次，首功額度嘉獎二次至多二人。

（三）第三名：嘉獎六次，首功額度嘉獎一次。

第一項考核結果總分排名末三名之機關，應作原因分析及檢討改善

等，必要時應覈實議處，並專案簽報市長。

十一、機關爭取計畫型補助款未達第九點規定之獎勵標準，但有顯著績

效值得表彰者，主辦機關得檢附相關資料，專案簽會財政局並陳

請市長核定後，據以敘獎。中央已明定補助金額或比例之計畫型

補助款，經機關向中央爭取提高補助金額或比例者，亦同。

前項最高獎勵總額度不得逾越前點所訂第二名之獎勵標準。

十二、機關爭取之中央補助款，因可歸責於機關事由，遭收回或註銷

者，主辦人員及其主管各申誡一次；相關協辦人員並應一併檢討

責任歸屬，覈實議處。但因下列情形之一遭收回或註銷補助款

者，免予議處：

（一）中央補助機關停止政策推行。

（二）中央補助機關變更政策執行。

（三）執行標的因情事變更無法執行。

（四）其他經簽奉核准事由。

十三、本要點所規定之表格，由本府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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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教高字第1060261291號

主旨：「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高級中等進修學校成績考查要點」、「臺

中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實施要點」暨「臺中市高級

中等學校附設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

用，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行政規則準則第11條第5款及第12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本案副知本府法制局上傳本府法規資料庫，並副知本府秘書處登載公

報。

正本：本府主管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府教育局社會教育科、本

府教育局督學室、本府學生事務室、本府教育局秘書室、本府教育局

人事室、本府教育局會計室、本府教育局高中職教育科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特字第1060107721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安置高級中等學校實施要點」，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安置高級中等學校實施要點總說

明」、「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安置高級中等學校實施要點逐點說

明」及「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安置高級中等學校實施要點」各1

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並請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學、臺中市各私立國民中學、臺中市各市立高級

中等學校、臺中市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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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市各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均含附件）、本局特殊教育科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安置高級中等學校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7日中市教特字第1060107721號函下達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適性安置高

級中等學校作業事宜，特依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第五條規

定，訂定本要點。

二、由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

簡稱鑑輔會）成立適性安置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統籌

規劃辦理，工作小組成員包含鑑輔會委員、學者專家、學校行政代

表、教師代表及家長團體代表，負責訂定該學年度辦理之實施計

畫、簡章，並統整各障礙類別特質與需求，執行就學安置工作。本

局得指派學校依各學年度實施計畫及各類簡章規定執行相關工作。

前項簡章內容應詳列作業時程、安置學校、群科、名額、報名資格

及方式、評估項目及方式、志願選填方式、就學安置程序、安置

結果公告、報到、餘額安置、申訴處理程序及其他升學安置相關事

項。

三、適用對象：

（一）應同時具備下列資格：

1、領有各直轄市、縣(市)鑑輔會所核發之身心障礙鑑定證明。

2、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完成通報並

確認之學生。

3、國民中學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者，未曾參加本局或其他直

轄市及教育部辦理與本要點性質相同之就學安置措施(包括

十二年就學安置)。

（二）適性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或特殊教育學校者，

應符合前款規定，且其年齡應在二十一歲以下。但國民中學應

屆畢業生，其年齡不在此限。

（三）持有國民中學畢業證書或同等學歷(力)證明但目前無高中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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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之學生。

（四）本市國中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且設籍本市並有居住事實者，優

先安置。報名本市啟聰學校之聽覺障礙類學生及本市啟明學校

之視覺障礙類學生不在此限。

四、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安置配合事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適性安置之學校、班級類型如下：

1、本市市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普通班、實用技能學程班。

2、本市市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3、本市特殊教育學校高中職部之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二）實施原則：

1、高級中等學校應配合本市教育政策及學生需求，提供適性安

置名額；入學各校之名額，以原核定班級每班外加普通高中

一名、綜合高中一‧五名、職業類科二名計算，不佔本局原

核定各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名額。

2、學生參加適性安置者，得再參加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等其他

入學管道，並保留其適性安置名額。但經由其他管道錄取

者，僅能選擇一項錄取結果報到。

3、學生未曾參加本局或其他直轄市及教育部辦理與本要點性質

相同之就學安置管道（包括十二年就學安置），依志願參加

免試入學或特色招生皆未獲錄取時，得申請餘額安置。

4、前目餘額安置名額，為適性安置結果公告後所剩之餘額（不

包括已安置未報到之缺額）。

前項之班級或科別名稱，以當學年度核定為準。

五、實施方式：

（一）國民中學適性輔導：

1、國民中學之教師及輔導教師應運用性向及興趣等測驗，依個

別化教育計畫（IEP）、生涯輔導紀錄手冊、生涯轉銜計畫

等，適性輔導學生選填志願。

2、學生報名表件及轉銜相關資料經該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

過後，由學校辦理報名。

3、工作小組依學生志願順序、生涯轉銜計畫(包括生活適應狀

況、障礙類別及程度、多元優勢能力表現)、就近入學及學

校特教資源等綜合研判予以安置。

（二）餘額安置：符合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之學生，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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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就讀國民中學提出申請，報名表件及轉銜相關資料經該校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後，送工作小組審議安置。

六、依本要點申請適性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經工作小組安置確認後，

於簡章規定之報到日前，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未報到

者，仍得依本要點安置結果報到。

七、本要點未規定者，依當學年度之簡章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60107509號

附件：修正總說明、對照表、修正後條文

主旨：修正「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意事

項」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及第七點規定，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惠請協助登載公報及本府法制局協助上傳法規

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公立幼兒園(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市立臺中啟聰學校除

外)、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不含和平區)、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區立幼

兒園)、財團法人宏觀文教基金會附設臺中市私立三光非營利幼兒園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財團法人星光教育基金會附設臺中市

私立五權非營利幼兒園(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中臺科技大學

附設臺中市私立潭秀非營利幼兒園(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社

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附設臺中市私立上楓非營利

幼兒園(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特殊教育科、本局幼兒

教育科(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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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注
意事項

中華民國101年5月10日中市教幼字第1010031628號函訂定下達

中華民國103年3月20日中市教幼字第1030020675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

中華民國104年3月9日中市教幼字第104OO146371號函修正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

中華民國104年4月24日中市教幼字第1040029278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

中華民國106年2月20日中市教幼字第10600129621號函修正名稱、第一點、第二點、 

第三點、第四點、第六點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9日中市教幼字第1060107509號函修正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 

第六點、第七點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規範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辦理新生入園作業，特訂定本注意

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適用於本市市立幼兒園、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以下簡

稱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

三、每學年度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以下簡稱各園）辦理招生之

程序如下：

(一)招生資訊公告：每年三月起至六月第二個星期日前，於幼兒園

網站、校門口明顯處及本局網站公布。

(二)名額公布：於幼兒園網站、校門口明顯處及本局網站公布各階

段可招生名額。第一階段實際招生名額以扣除直升之幼兒人

數、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安置及依法可酌減人數後為準，並依第一階段招生結果，辦理

第二階段招生名額公告。各園實際招收學齡層以園方公布之招

生簡章為主。

(三)登記時間：採兩階段辦理登記，各階段登記時間以各公立幼兒

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生簡章公告為準，至遲登記至抽籤當日中

午十二時止。

(四)登記地點：本市各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

(五)抽籤時間：

1、於每年四月第二個禮拜日前完成第一階段招生及抽籤作業；

於每年四月最後一個禮拜日前完成第二階段招生及抽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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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2、前二階段招生、抽籤時間由本局統一訂定，如招生不足，再

由各園自行訂定第三階段招生、抽籤時間。

(六)抽籤及結果公布地點：於抽籤結束當日下午七時前於幼兒園網

站、校門口明顯處及本局網站公布。

(七)錄取生報到日期：抽籤當日下午四時前完成報到，逾期未報到

者視同放棄，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四、登記資格及證明：

(一)不利條件幼兒資格及證明文件：

除本款第五目規定外，以設籍本市二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

之幼兒為限，其優先入園順序如下：

1、身心障礙：鑑輔會鑑定安置者。

2、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持有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或

證明者。

3、低收入戶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者。

4、中低收入戶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者。

5、原住民：戶口名簿登載為原住民身分者。

6、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社政單位列冊有案並取得證明者。

(二)優先入園資格及證明文件：

除本款第一目規定外，以設籍本市二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

之幼兒為限，其優先入園順序如下：

1、經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轉介輔導之危機家庭

或機構安置之幼兒：社會局轉介文件。

2、輕度身心障礙者子女：持有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者。

3、雙胞胎或多胞胎幼兒：戶口名簿正本。

4、幼兒家庭有同胞兄弟姊妹三人以上者：戶口名簿正本。

5、公立幼兒園(含學校)、非營利幼兒園及無償提供土地建物辦

理非營利幼兒園之機關及公立學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之ㄧ親等

直系血親幼兒(限就讀其一親等直系血親所任職之校(園))：

編制內教職員工係以登記入園日前仍在職者為準，含當學年

度因原服務機關教職員工超額而介聘至他機關者。

(三)一般入園資格及證明文件：

設籍本市年滿二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寄居幼兒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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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監護人，並繳驗戶口名簿或足供證明之文件)。

五、各園應依下列各款所訂招收順序辦理招生：

(一)第一階段：

1、實際招收學齡層為滿四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

(1)五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2)四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3)五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4)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2、實際招收學齡層為滿三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

(1)五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2)四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3)三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4)五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5)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3、五歲專班：

(1)五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2)五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3)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4、二、三及四歲專班：各該專班年齡層不利條件幼兒。

(二)第二階段：

1、實際招收學齡層為滿四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

(1)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五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2)第一階段未錄取之四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3)五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4)四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5)五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6)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7)四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8)四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2、實際招收學齡層為滿三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幼兒：

(1)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五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2)第一階段未錄取之四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3)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三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4)五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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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四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6)三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7)五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8)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9)四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10)四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11)三足歲優先入園資格幼兒。

(12)三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3、五歲專班：

(1)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五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2)五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3)五足歲優先資格幼兒。

(4)五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4、四歲專班：

(1)第一階段未錄取之四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2)四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3)四足歲優先資格幼兒。

(4)四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5、三歲專班：

(1)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三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2)三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3)三足歲優先資格幼兒。

(4)三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6、二歲專班：

(1)第一階段未錄取之二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2)二足歲不利條件幼兒。

(3)二足歲優先資格幼兒。

(4)二足歲一般身分幼兒。

7、依第二款第一目順序招生後，倘未招收額滿，仍應繼續招收

下一年齡層至額滿為止，並依不利條件幼兒、優先入園資格

者、一般生之順序依序招收。

(三)設有三至五歲專班者，倘第二階段未招收額滿，應開放以混齡

方式辦理招生至額滿為止；設有二足歲專班者，該班不得與滿

三足歲以上幼兒混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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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欲設專班幼兒園須事前專案報局核備招生班別後，始得進行招

生。

六、各園得組成招生委員會依下列事項辦理招生相關事宜：

(一)各園應張貼招生公告。招生公告內容應包括登記及抽籤之日

期、時間、地點、報到日期、各園招收班級數及名額、登記資

格及應繳證件、入園順序、缺額遞補方式及教育部規定宣導事

項等。

(二)各園招生一律以自由申請登記入園，嚴格禁止採用測驗、口試

或任何類似考試等方式作為錄取新生入園之依據。登記日不得

藉故拒絕幼兒、家長或監護人辦理登記入園。

(三)登記時應繳驗戶口名簿正本，未繳驗者不予受理登記。各園工

作人員應切實核對登記卡所填之資料是否與戶口名簿正本內所

載完全相符。

(四)每一幼兒以登記一園為限，同時登記二園以上，經查證屬實，

將逕予取消錄取資格，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五)特殊教育需求幼兒應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作業議決優先安置至各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普通班。對於招生是日未經鑑定安

置作業程序幼兒登記入園，各園有義務協助並輔導其依本局特

殊教育科規定辦理相關通報作業。

(六)為處理園內特殊教育需求幼兒之學習輔導等事宜，各園得組成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其組成與運作方式依特殊教育法及本局

特殊教育科規定辦理。

(七)抽籤事宜：

1、各園應分別自行辦理招生登記，不得聯合或委託招生，登記

時間截止後不得受理。登記人數未超過可招收名額時，應一

律准其入園；如超過可招收名額時，應本公平、公正、公開

原則，採抽籤方式決定之。採用抽籤方式時，必須將所有籤

卡抽完為止，並應當場依抽籤順序將籤卡張貼示眾，以昭公

信。

2、各園於第一次招生申請登記人數不足時，應繼續辦理招生至

額滿為止。第一次登記未錄取幼兒，得於其他園所因第一次

招生人數不足繼續辦理第二次招生時參加登記。

3、多胞胎幼兒(含雙胞胎)籤卡得由家長自行決定併同或分別抽

籤並應出具切結書，各園應於抽籤前將前述決定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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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招生作業之公平、公正、公開原則。

4、同一籤卡多胞胎幼兒(含雙胞胎)之錄取，如遇缺額少於多胞

胎幼兒數時，由家長自行決定同額數之幼兒入園。

(八)各園以實施全日制教學為原則，每班招收幼生三十名為限，並

為實施融合適性教育之普通班。

(九)市立幼兒園得於每學期停托至多二週，以辦理開學前環境整理

及各項準備事宜。

(十)登記申請表件，由各園自行設計印製，辦理登記時，必須由家

長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辦理招生完竣後，登記表件、籤卡、

錄取名冊等應妥為保存一年。

(十一) 各園應依規定確實繕造正取及備取幼生名冊二份，一份公布

於幼兒園門口明顯處及網站，以利家長查詢，一份存園備

查。新生報到未滿額或中途有幼兒離園時，應依備取名冊先

後次序補足名額。

七、其他注意事項及規定：

(一)放棄原園直升之幼兒，若至其他幼兒園就讀，需重新登記，並

參加抽籤。

(二)符合不利條件及優先入園資格幼兒未於規定登記時間內繳交證

明文件，視同放棄優先資格。

(三)各階段錄取之幼兒如未依規定時間報到，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四)已報到之幼兒未依限繳回繳款單時，以棄權論，並依備取順序

遞補。

(五)申請登記本市公立幼兒園證明文件如有偽造、變造或出具不實

之情事者，取消其錄取資格，並追溯其法律責任。

(六)各園應於招生前廣為宣導不利條件幼兒優先招收資格。

(七)各園辦理招生事宜，應由園〈校〉長或招生委員會指派人員全

程督導參與。

(八)上述各項作業，均須依規定辦理，如違反規定或有不實情事，

除取消錄取資格外，違法失職人員將予以懲處，並列入年度考

核。

八、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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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區一字第1060243748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訂定「臺中市豐富專案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並自中華民

國106年11月28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豐富專案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秘書處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

政府法制局除外)、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均含附

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豐富專案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8日府授地區一字第1060243748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豐富專案區段徵收(以下簡稱

本區)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特依區段徵收實

施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經本府核定發給抵價地之原土地所有權人(以下簡稱原土地所有

權人)：指本區區段徵收計畫書公告期間，由土地登記簿所載之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領回抵價地，並經本府核定准予發給者；或

前述土地所有權人死亡，由其繼承人繼受其權利價值，並依土

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提出繼承登記應備文件申請繼受權利，經本府核准更名者。

(二)權利價值：指原土地所有權人經核定領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

由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條規定之公式計算後所

得之數額，以作為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計算基準及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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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繳納或發給之依據。

(三)各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指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四條

規定，並參酌臺中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擬定豐原都市計畫

（金融服務專用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以下簡稱本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等相關規定，考量開發目的及各街廓分配

作業需要，依各分配街廓之條件差異分別訂定之最小分配面

積。

(四)整體分配街廓：依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考量土

地整體利用，致需規劃整體分配街廓，且須達該街廓面積所需

權利價值方可分配之土地。

(五)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指所有抵價地分配街廓中，各該

街廓最小分配面積乘以其區段徵收後評定地價所得最小價額。

個人之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小於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

者，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申請合併。本府並得視

規劃情形，建議原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分配之最適權利價值

總和，避免因配地順序在較後順位，致無土地可供分配之情況

發生。

(六)第一宗或最後一宗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指為符合街角

地兩側面臨道路需設置騎樓或退縮建築規定，或為配合部分街

廓形勢不整問題，經參酌最小分配面積訂定原則，劃設適當面

寬、面積以合於正常使用之街角地或分配街廓。依各街廓配地

方向，於其首末分別劃設為第一宗及最後一宗土地，該第一宗

及最後一宗土地最小分配面積乘以其區段徵收後評定地價所得

之價額為其所需權利價值。

(七)申請合併分配：指原土地所有權人二人以上申請合併分配，並

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相關文件申請經核准者。其合併後權利價值

列為一抽籤戶及分配戶，共同參與抵價地分配作業。

三、本區預計抵價地總面積，為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五十，並以

規劃整理後之可建築土地分配之。

四、本區抵價地分配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召開抵價地分配作業說明會。

(二)受理原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之申請。

(三)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

1、公開抽籤（順序籤及土地分配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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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分配籤順序依序選配土地。

(四)依配定之位置，計算各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面積，繕造

分配結果圖冊。

(五)公告抵價地分配結果。

(六)繳納或發給差額地價。

(七)地籍測量、釘樁及交地。

(八)囑託辦理抵價地所有權登記並通知受分配之原土地所有權人。

五、本府通知原土地所有權人召開抵價地分配作業說明會時，應檢送下

列資料供原土地所有權人抽籤配地之參考：

(一)臺中市豐富專案區段徵收抵價地分配作業要點。

(二)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三)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計算表。

(四)自行合併分配抵價地申請書。

(五)申請協調合併分配抵價地申請書。

(六)抵價地分配街廓圖說（載明各分配街廓之分配面積、分配方

向、區段徵收後評定地價、最小分配面積及其所需權利價

值）。

六、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權利價值及面積計算公式如下：

(一)預計抵價地總面積(A)＝全區之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抵價地比

例。

(二)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V)＝(Σ規劃供抵價地分配之各分配街廓

面積×各該分配街廓評定之單位地價)×(A÷規劃供抵價地分配之

總面積)。

(三)區內各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權利價值(V1)＝V×【該所

有權人申請領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全區之徵收土地補償總地

價】。

(四)各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面積＝V1÷該領回土地之評定單

位地價。

七、本區金融服務專用區係供金融服務性產業及本府核准之策略性產業

使用之專用區，不提供原土地所有權人抽籤分配。

八、申請合併分配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如未達區內最小分配面積

所需權利價值時，應於本府規定期限內，自行洽商其他土地所

有權人申請合併分配，申請時應檢附自行合併分配抵價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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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印鑑證明(親自到場者免附)；無法自行協議合併分配者，

得於本府指定期限前檢附協調合併分配抵價地申請書及印鑑證

明等文件，向本府申請協調合併。

(二)前款原土地所有權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協調合併、經本府協

調後未能達成合併協議者，或未依指定日期到場參加協調合併

者，於規定期間屆滿之日起三十日內，由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按原徵收地價補償費發給現金補償。

(三)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所需

權利價值者，仍得與其他所有權人申請合併分配。

(四)合併分配後，應按個人權利價值占該合併分配戶總權利價值之

比例辦理土地登記。個人應有之權利範圍，以分數表示之，其

分子分母不得為小數，分母以整十、整百、整千、整萬表示為

原則，並不得超過六位數；分子之計算如有小數，採四捨五

入，由本府調整配賦之，使其總計之權利範圍應等於一。

九、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已達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

價值者或申請合併分配經審核通過者，皆列為一抽籤戶，各抽籤戶

應依本府指定之日期、時間，攜帶應備文件至指定地點參加抽籤及

分配土地。

十、單獨分配者，原土地所有權人應提出下列文件參加抽籤及土地分配

作業：

(一)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如為法人，由代表人提出法人登記證、負

責人資格證明文件與法人大小章）及印章。

(二)因故無法親自參加者，可委託代理人代為辦理抽籤及選配土地

作業，代理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委託書及原土地所

有權人(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印鑑章及印鑑證明，以供查

對。

合併分配者，由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推派其中一人為代表，提出下列

文件參加抽籤及土地分配作業：

(一)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私章。

(二)代表人因故無法親自到場者，可委託代理人辦理抽籤及土地分

配作業，代理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委託書及原土地

所有權人(委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印鑑章及印鑑證明，以供

查對。

十一、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繼承人尚未向本府申請繼承其權利並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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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核准更名者，應由全體繼承人推派其中一人為代表，提出下列

文件參加抽籤及土地分配作業：

(一)繼承系統表（加蓋各繼承人印鑑章）。

(二)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

(三)各繼承人現戶戶籍謄本及印鑑證明。

(四)推派代表同意書（加蓋各繼承人印鑑章）。

(五)代表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全體繼承人未依前項規定提出申請或未能共推其中一人為代表

者，其順序籤或土地分配籤均由監籤人員代為抽出，配地作業則

由本府逕為分配。

前二項分配之抵價地，於本府抵價地分配成果囑託登記前，繼承

人應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檢具繼承應備

文件，向本府申請更名發給抵價地。本府得依繼承人之申請，按

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或全體繼承人之分割協議更名為分別共有或單

獨所有，並辦理囑託登記。

經本府核准更名發給抵價地者，免繳驗遺產稅繳清或免稅等證明

文件，但本府應將繼承人姓名、住址、原受領補償金額、案號等

資料，通知稅捐稽徵機關核課遺產稅。

十二、抽籤方法及程序如下：

(一)領回抵價地之分配作業，應由各抽籤戶以公開抽籤及自行選

擇分配街廓方式辦理。

(二)各抽籤戶應依本府通知指定之日期、時間、地點，參加抽籤

（順序籤及土地分配籤），並由到場抽籤戶推舉二人擔任監

籤人員。順序籤及土地分配籤抽籤原則如下，其結果應於現

場公布。

1、順序籤：先由各抽籤戶依申領抵價地收件號之前後順序抽

出順序籤，以確定各抽籤戶抽土地分配籤之順序。合併分

配者以代表人之收件號為準。

2、土地分配籤：由各抽籤戶依順序籤確定之順序抽出土地分

配籤，以確定分配土地之順序。

(三)抽籤戶經唱名三次未到場，亦未委託代理人代為抽籤，或未

依第十點、第十一點規定提出應備文件經核准者，即由次序

位抽籤戶遞補續行抽籤。遲到抽籤戶於完成報到時已逾其原

定抽籤順序者，應於當日出席抽籤戶全部完成抽籤後，再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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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抽籤；同時有二人以上逾其原定抽籤順序始完成報到時，

依申領抵價地收件號(註：抽順序籤時)或順序籤（註：抽土

地分配籤時）之前後順序補行抽籤。截至抽籤作業當日截止

時限前均未完成報到者，視為未到場；其順序籤或土地分配

籤將於抽籤作業時限截止後，由監籤人員依申領抵價地收件

號(註：抽順序籤時)或順序籤（註：抽土地分配籤時）之順

序代抽。

(四)各抽籤戶之土地分配籤順序確定後，各列為一分配戶，並依

第十三點至第十八點規定辦理土地分配。

(五)抽籤戶於會場應保持秩序，並接受工作人員服務引導，如有

使用偽造籤票違法作弊等情事，其所抽之籤號予以作廢，該

登記之權利價值不列入此次抽籤配地，逕行改至下次配地作

業。

十三、第一次土地分配原則及程序如下：

(一)本府得視實際作業需要分梯次辦理土地分配作業，以書面通

知各分配戶依本府指定時間、地點，檢附第十點及第十一點

所列應備文件到場，按土地分配籤順序選擇分配土地。

(二)選配抵價地應按各分配街廓之配地方向線依序選定，先順序

之分配戶配定後，後順序選擇同一街廓之分配戶應接續依配

地方向線向後分配，不得跳配。

(三)分配戶選擇分配時，其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小於區內所有未

配畢分配街廓之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致無法分配

者，應於第一次抵價地分配作業完竣後，於本府書面通知規

定期限內，自行洽商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合併分配或向本

府申請協調合併分配，參與第二次抵價地分配作業。但合併

不成者，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按原徵收補

償地價發給現金補償。

(四)分配戶得將其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分開選擇二個以上分配

街廓配地，但其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不得小於其選擇分配

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利價值，且其選擇分配後該街廓

剩餘土地之面積不得小於最小分配面積或最後一宗土地分配

面積。

(五)分配戶分別選擇於二個以上分配街廓配地，其最後一次選擇

分配之土地，如非該分配街廓最後一宗土地時，其應領抵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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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權利價值應全部分配完竣。如為整體分配街廓或分配街

廓最後一宗土地時，則應依第十四點規定辦理。

(六)分配戶選擇分配時，依其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尚有條件符合

之土地可供分配者，應立即於可分配街廓中選擇分配。但若

因小於選擇分配街廓之第一宗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致暫

時無法分配者，得保留其配地順位，並依第七款規定辦理。

(七)分配戶依前款規定暫予保留配地順位者，應於有分配街廓可

供選擇分配時，立即進行分配，不得繼續保留。如同時有二

人以上申請保留分配，則依原配地順序先後辦理分配。如當

日所有分配戶分配完畢，保留配地順位者皆無其他分配街廓

可供選擇分配時，本府得依分配戶所選擇之分配街廓保留第

一宗分配面積後，就剩餘土地依原配地方向及配地順序先後

分配予各保留配地順位者，保留之第一宗土地不再列入配地

方向順序，僅留供單獨選配，並得依第十四點規定辦理。

(八)分配戶參加土地分配經唱名三次仍未在場或到場放棄選配或

未依第十點、第十一點規定備妥應備文件者，視為未到場，

由次一順序分配戶繼續分配土地。遲到之分配戶到場或補齊

應備文件後，應即向本府工作人員辦理報到，應並俟當梯次

之其他分配戶全部完成配地後，再按其原土地分配籤順序參

加分配。

(九)分配戶選擇整體分配街廓時，其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需達

該街廓面積所需權利價值方可分配。

(十)分配戶所選擇之抵價地位置經本府審核確定後，當場由工作

人員依各分配戶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除以所選街廓評定

區段徵收後地價，計算其應領抵價地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

位，計算至小數以下二位，第三位四捨五入），並印製相關

圖說由分配戶當場確認核章；未核章者其進行之配地作業均

屬無效，視為未到場參加配地。

十四、分配戶選擇之土地，如為整體分配街廓或各分配街廓之最後一宗

土地，其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不足分配該整體分配街廓或各分配

街廓剩餘之土地時，應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剩餘土地小於或等於三十平方公尺時，經分配戶同意後予

以增配該剩餘土地面積，並由該分配戶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按評定區段徵收後地價繳納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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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但分配戶不同意增配土地，且按配地方向保留最後一

宗最小分配面積土地後，剩餘面積未達該街廓最小分配面積

時，則該分配戶須放棄該街廓配地，另外選擇其他街廓配

地。

(二)剩餘土地超過三十平方公尺時，則該分配街廓應先按配地方

向保留最後一宗最小分配面積土地後，分配戶再就剩餘面積

予以分配。但保留最後一宗最小分配面積土地後，剩餘面積

未達該街廓最小分配面積時，則該分配戶須放棄該街廓配

地，另外選擇其他街廓配地。

分配戶選擇分配街廓為整體分配街廓或最後一宗分配土地時，其

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大於該分配街廓剩餘土地所需權利價值，如

分配後剩餘權利價值不足分配其他街廓之最小分配面積時，該分

配戶依下列方式擇一辦理分配：

(一)不分配該街廓土地，另行選擇其他街廓配地。

(二)分配該街廓土地，該分配戶剩餘權利價值部分，依前點第三

款規定合併分配參與後次序抵價地分配作業。合併不成者，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按原徵收補償地價發

給現金補償。

十五、每次抵價地分配完竣後，由本府訂期通知當次配地作業中未到場

分配、尚有權利價值或權利價值小於當時賸餘可供分配街廓之最

小分配面積所需之權利價值而未能配得抵價地之分配戶，就配餘

土地辦理下次配地作業，其作業程序與方式同第一次配地規定。

如本區所有配地作業結束後，仍未依本府指定時間地點到場配地

者，得由本府就剩餘條件符合之未分配土地，逕為指配其全部權

利價值。如該分配戶所剩餘權利價值不足以分配其他街廓之最小

分配面積時，依第十三點第三款但書規定辦理。

十六、區內分配土地坐向、使用分區配置、公共設施位置、既有樹木及

道路交會路口等，均載明於抵價地分配街廓圖說，供分配戶於選

擇分配土地前參考，分配戶並得請求本府協助至現場勘查，分配

戶於土地分配後，不得以風水地理或不利土地使用等理由，向本

府要求變更土地分配位置。

十七、公告、通知與異議處理規定如下：

(一)抵價地分配完竣後，由本府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三十一條

規定將土地分配結果清冊、分配結果圖，於本府、臺中市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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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豐原地政事務所）及臺中市豐原區

公所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受分配之土地所有權人。通知時應

檢附該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分配結果。

(二)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分配結果有異議者，應依區段徵收實施辦

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府提出。

未於公告期間內提出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本

府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異議

人。

(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二條規定申請於發給抵價地設定抵押

權或典權者，於抵價地分配結果公告時，應同時通知他項權

利人。

十八、本府於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應依分配結果清冊及分配結果圖，

實地埋設界標，辦理地籍測量。

地籍測量之面積與抵價地或管理機關領回土地分配結果清冊所載

面積不符時，應依地籍測量結果釐正分配結果清冊面積。地籍

測量後，應以實際測量之面積核計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

之面積，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六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三十四條規定核算差額地價，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依下列規定繳納

或領取：

(一)實際領回抵價地之面積超過應領抵價地之面積者，就其超過

部分按區段徵收後地價繳納差額地價。

(二)實際領回抵價地之面積小於應領抵價地之面積者，就其不足

部分按區段徵收後地價發給差額地價。

(三)核計差額地價之土地面積增減未達零點五平方公尺者，其地

價款得免繳納或發給。但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發給者，應予發

給。

(四)土地所有權人應繳納之差額地價，經本府通知限期繳納，屆

期仍未繳納者，應就超過應領抵價地面積換算其應有部分，

囑託轄管地政事務所於土地登記簿加註「未繳清差額地價

前，不得辦理所有權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字樣，並得依法

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

辦竣地籍測量後，本府應將分配結果清冊、分配結果圖等資料送

交豐原地政事務所，囑託辦理所有權登記，並將原地籍資料各部

別截止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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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或典權人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二條規

定申請於發給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者，應於土地分配結果

公告期間，將重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之權利範圍、價值、次序及

相關申請登記應備文件，併同登記規費送交本府，於本府囑託豐

原地政事務所辦理所有權登記時，同時辦理抵押權或典權設定登

記；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未依期限提出相關文件者，本府

將先行囑託辦理土地標示部登記，俟相關文件提出後，再辦理所

有權及他項權利登記。

囑託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前，如受分配人死亡，其繼承人得依第

十一點規定檢具繼承應備相關文件，向本府申請以繼承人名義辦

理登記。其經核准者，由本府逕行釐正囑託登記清冊並通知稅捐

稽徵機關。

區段徵收土地登記完竣後，登記機關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他項

權利人於三十日內領取土地權利書狀。

十九、辦理地籍測量時，應於現場測釘各宗土地界樁。

土地登記完竣後，本府將視公共工程施工情形，以書面通知土地

所有權人定期到場接管。土地所有權人未按指定日期到場接管

者，視為已接管，並自指定之日起自負保管責任。

二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除依土地徵收條例、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

則、區段徵收實施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外，得由本府

統一補充說明、解釋之。

二十一、本要點所需書、表及圖說，由本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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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60265734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法規審查小組作業要點」如附件，並自即日

生效，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

政府人事處（企劃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臺中市政府

人事處（給與科）、臺中市政府人事處（秘書室）（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法規審查小組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2年8月23日府授人企字第1020158466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9日府授人企字第1060265734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局)及所屬機關，為辦理自治條

例、自治規則、行政規則、國家賠償、訴願、採購調解、申訴案及

法制相關案件之審查作業，設法規審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制定、修正或廢止自治條例之審查事項。

（二）訂定、修正或廢止自治規則之審查事項。

（三）訂定、修正或停止適用行政規則之審查事項。

（四）有關國家賠償案件之調查及審查事項。

（五）有關採購調解、申訴及訴願案件之審查事項。

（六）辦理相關法制教育訓練事項。

（七）有關法制作業跨單位或機關執行及協調事項。

（八）其他法制相關業務。

三、本小組採任務編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建設局主任秘書兼任；副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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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一人，由建設局秘書室主任兼任；組員一人至九人，由建設局

及所屬機關就具有法制專長人員派兼任之。

四、本小組召集人、副召集人及組員之任務職掌如附表。組員承召集人

及副召集人之命，辦理本小組事務。

五、本小組因業務需要，得向業務單位調派人員協助辦理本小組業務。

六、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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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研服字第1060259341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民眾陳情處理小組實施計畫」，並自107年1月1日起

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民眾陳情處理小組實施計畫」修正總說明、對照表

及修正條文。

二、請本府法制局上載本府法規資料庫，另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和平區公所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為民服務組)（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民眾陳情處理小組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04年2月17日府授研服字第1040036979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5年2月3日府授研服字第105002533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11月23日府授研服字第1060259341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本府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之

效率及品質，設置民眾陳情處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特訂定本

計畫。

二、本小組之設置：

(一)召集人一人，由市長指派本府參議層級以上一人擔任，督導協

調本府跨機關特殊陳情案件業務權責歸屬。

(二)副召集人一人，由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

考會)主任秘書擔任，協助召集人綜理本小組業務執行。

(三)小組成員若干人，由研考會指定人員擔任，辦理本府人民陳情

案件之蒐集、管制、考核、檢討分析等業務。

三、人民陳情案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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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案件：透過本府服務中心、1999話務中心、上級機關交

辦、市長室交辦及市政信箱等管道收錄之陳情案件，登錄於本

府陳情整合平台管制追蹤。

(二)特殊案件：各機關如發生陳情業務權管範圍有爭議時，由召集

人或副召集人召開會議或以協商方式決定之陳情案件。

四、處理流程：(流程圖如附件一)

(一)一般案件：

1、錄案管制：依陳情管道來源編列管制案號，登錄於本府陳情

合平台，分為下列五大類：

(1)本府服務中心(案號格式為年度-A00000)：陳情人親至或電

話至本府研考會陳情之案件，由專人列管交辦後，承辦機

關以電話、公文或電子郵件回復陳情人。

(2)1999話務中心(案號格式為年度-B00000)：透過本府1999市

民一碼通之陳情，由話務人員登錄交專人列管交辦後，承

辦機關以電話、公文或電子郵件回復陳情人。

(3)上級機關交辦案件(案號格式為年度-C00000)：經總統府、

行政院、監察院等列管陳情案交本府辦理，由專人列管交

辦後，承辦機關以電子郵件回復陳情人。

(4)市長室交辦案件(案號格式為年度-D00000)：陳情人以書面

投書至本府市長室之陳情，由專人交辦經系統列管後，承

辦機關以公文函復陳情人為原則。

(5)市政信箱(案號格式為年度-E00000)：透過本府市政信箱之

陳情，由專人經系統列管交辦後，承辦機關以電子郵件回

復陳情人。

2、分案辦理：陳情案件依案管制後，依公文處理流程交各權責

機關辦理。

3、處理回復：權責機關依規妥處各類陳情案件，以公文、電話

或電子郵件回復陳情人辦理情形。

4、登錄結案：承辦人將辦理情形登錄於本府陳情整合平台，各

機關研考人員檢視後據以結案。

(二)特殊案件：

1、案件爭議：陳情案件有權管爭議或處理未完成時。

2、召集協商：由本小組成員陳報個案予召集人或副召集人。

3、處理協調：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決定召開會議或以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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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各權管機關協商。

4、妥處結案：依會議或協商決議決定權管機關及處理方式後予

以結案。

五、管制檢核：

(一)平時管考：

1、各機關應自行成立陳情案件管考小組專責辦理陳情案件管考

事宜，定期召開檢討會議做成會議紀錄，並指定主任秘書以

上人員負責陳情案件督導、追蹤各類案件執行及結案情形。

2、各機關研考人員應定期(每季)主動分析人民陳情案件質量分

析報告，具體分析陳情案件處理情形及提出積極改善作為；

並於每半年依各機關處理陳情案件自我檢核量表(附件二)辦

理自我評核，列入年度檢核備查。

3、本小組不定期抽查各機關陳情案件處理及回復情形。

(二)年度檢核：由本小組每年依據臺中市政府提升公文績效實施計

畫第五點第三款辦理：

1、考核內容：各機關受理經本府列管之人民陳情案件辦理情

形。

2、評核方式：依臺中市政府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年度檢核

評分量表予以評分(附件三)。

六、本實施計畫所需經費，由研考會於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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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客文字第1060006960號

附件：如文

主旨：訂定「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獎勵參與客語能力認證作業要

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獎勵參與客語能力認證作業要點」1

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惠予協助登載本府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本會文教發展組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獎勵參與客語能力認證 
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6年11月3日中市客文字第1060006369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加強客語之推廣，鼓

勵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民眾踴躍參加客語能力認證考試，特訂定

本要點。

二、申請人符合下列資格者，得向本會申請獎勵金：

(一)設籍於本市之民眾。

(二)報考當年度客語能力各級別認證，並經考試合格領有合格證書

者。

三、申請人應依下列各級別認證考試所規定之申請期限，向本會提出申

請：

(一)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合格者，於當年度十一月底前辦理。

(二)客語能力中級及中高級認證合格者，於次年度二月底前辦理。

申請人符合前項規定者，應以親送或郵寄方式，檢附下列文件申請

核發獎勵金：

(一)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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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據與申請人之金融帳戶資料。

(三)申請人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四)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申請日期以郵戳為憑，申請人逾越第一項申請期限者，本會不予受

理。

申請人所提供資料如有錯誤或缺漏，經本會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

補正者，視為撤回申請。

四、本市各級公私立學校得依第三點第一項所規定之申請期限，檢附下

列文件，以團體申請方式向本會申請核發獎勵金：

(一)各申請人請領清冊彙整表。

(二)學校收據及匯款資料。

(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前項團體申請，本會將統一核發獎勵金予學校，並由學校轉發各申

請人，前點第三項至第四項規定於本點準用之。

五、本要點獎勵金核發基準如下：

(一)經初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核發新臺幣五百元。

(二)經中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核發新臺幣一千元。

(三)經中高級認證合格者，每名核發新臺幣二千元。

六、申請人就同一級別、同一腔調之認證，曾經受有同一機關獎勵者，

不得重複申請本要點獎勵。

申請人就同一腔調如已申請核發較高級別客語認證之獎勵金，其不

得再以較低級別客語認證，申請本要點獎勵。

七、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得撤銷獎勵金之核准，並命申請人

返還已核發之獎勵金：

(一)申請人提供之資料有隱匿、虛偽或不實等情事。

(二)申請人違反第六點規定重複申請者。

(三)其他違背法令情形。

申請人逾期未返還獎勵金者，本會得依相關法令強制執行之。

八、本要點得視各該年度預算編列情形，由本會酌予調整獎勵額度或不

予發給。

九、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會另訂之。

十、本要點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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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60057180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示送達106年7月至9月於本市轄區內道路違停移置保管車輛清冊一

份。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78、80、81及82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

三、臺中市違規車輛移置保管及處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106年7月至9月於本市轄區內道路違停移置保管車輛逾期尚未領回，經

雙掛號郵寄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領回，因查無此人、遷移不明等而無

法送達，茲依法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逾期未領回車輛由本局移置保管，清冊所列車輛經公告20日未認領者

以送達論，逾期仍未領回者將續由本局依法公告拍賣之。

局長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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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拖吊時地 車種 車號 c.c 廠牌 顏色 年份 引擎號碼（車身號碼） 保管場地

1 106.07.06建國北路 自小客 AUT-1081 1998 TOYOTA 黑 2004 1AZ3100625 文心場

2 106.07.19忠明南路 自小客 6410-LD 1584 MITSUBISHI 銀 2002 4G18J032585 文心場

3 106.08.09干城街 自小客 0028-HS 1995 NISSAN 黑 2003 VQ20132608 文心場

4 106.08.09向上南路 自小客貨 ALS-0163 1999 KIA 白 2014 G4NAEH320857 文心場

5 106.08.12朝富路 自小客 EV-3487 1997 HONDA 白 1995 AA-AH19095 文心場

6 106.08.23大容東街 自小客 AQC-8760 1995 NISSAN 黑灰 2002 VQ20116855 文心場

7 106.08.28忠明南路 自小客 XA-3697 1323 FORD 紅 1992 N2001030U 文心場

8 106.08.30民族路 自小客
SP-3376

(懸掛1501-MS)
1275 NISSAN 紅 1993 K11GLA07983 文心場

9 106.09.12大誠街 自小客貨 H7-8408 1997 MITSUBISHI 紅 1997 4G63M005575 文心場

10 106.09.14環中路 自小客 6661-U6 1762 TOYOTA 白 1996 1NXBB03E1TZ475952 文心場

11 106.09.16向上路一段 自小客
8D-7808

(懸掛5773-NA)
1998 TOYOTA 黑 2002 1AZ3014724 文心場

12 106.09.18大誠街 自小客貨 H5-7290 1061 MITSUBISHI 白 1996 4G82X100595 文心場

13 106.07.11建國北路 輕機 EZH-162 49 SYM 棕 1999 RT029635 文心場

14 106.07.13建國北路 重機 G3N-610 71 KYMCO 黑 2004 SD15EB-107815 文心場

15 106.07.16和平街 輕機 SK7-662 49 KYMCO 淺藍 2003 SA10FF-167475 文心場

16 106.07.17復興路 重機 G3W-679 101 KYMCO 黑 2004 SG20KA-108643 文心場

17 106.07.23建國北路 輕機 TEN-063 49 KYMCO 紅 1997 SA10AU-332363 文心場

18 106.07.23建國北路 輕機 YXS-721 49 SYM 黑 1997 ET695418 文心場

19 106.07.23建國北路 重機 K9K-525 101 YAMAHA 紅 2005 5SK-341487 文心場

20 106.07.23建國北路 重機 BWE-386 124 SYM 綠 2000 RG102381 文心場

21 106.07.23建國北路 重機 LOG-050 125 YAMAHA 銀 1996 4TE-001961 文心場

22 106.07.23三民路一段 重機 MNL-980 124 SYM 白 1998 RG038650 文心場

23 106.08.01建國南路 重機 JNE-706 124 KYMCO 銀 1990 GY6D-131392 文心場

24 106.08.02建國北路 重機 PQ7-078 125 SYM 銀 2002 KC337835 文心場

25 106.08.02大慶火車站 重機 ING-451 100 YAMAHA 白 1997 4VP-114421 文心場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有拖吊場拖吊違規車輛逾期未領汽.機車清冊 汽車12輛.機車34輛 106年7-9月 文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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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06.08.11立德街 重機 135-HMH 101 YAMAHA 黑 2010 E3B9E-323620 文心場

27 106.08.13和平街 重機 FU5-756 124 PGO 銀 2000 C2E00219 文心場

28 106.08.15中美街 重機 LE9-710 125 YAMAHA 黑 2002 5NW-207921 文心場

29 106.08.17新民街 輕機 TVQ-652 49 YAMAHA 綠 1996 4DY-204446 文心場

30 106.08.17建國北路 重機 LAJ-735 125 KYMCO 黑 1996 SA25AY-207152 文心場

31 106.08.23和平街 重機 F2V-123 101 SYM 銀 2005 KK325856 文心場

32 106.09.04大勇街 重機 JGC-697 124 KYMCO 黑 1993 GY6B-321926 文心場

33 106.09.06和平街 重機 JY3-487 124 KYMCO 銀 2002 SD25HA-132031 文心場

34 106.09.07建國北路 重機 CS6-812 124 SYM 藍 2004 RB078497 文心場

35 106.09.11建國北路 輕機 SNH-087 49 YAMAHA 藍 1996 4DY-213329 文心場

36 106.09.14建國北路 重機 JQI-152 125 YAMAHA 黑 1995 4HP-346851 文心場

37 106.09.17南京路 輕機 VOS-273 49 YAMAHA 白 1997 4XA-043876 文心場

38 106.09.17南京路 重機 KTZ-693 125 SYM 紅 1995 FG488961 文心場

39 106.09.17南京路 重機 IDF-217 125 SYM 黑 1997 HG130486 文心場

40 106.09.17南京路 重機 M2G-818 124 SYM 深綠 1993 FG294802 文心場

41 106.09.17南京路 重機 YIN-710 101 KYMCO 紅 1999 SA20EA-108009 文心場

42 106.09.18立德街 重機 IMC-050 124 KYMCO 深綠 1997 SA25AX-210423 文心場

43 106.09.20建國北路 重機 BZL-387 124 SYM 紅 1999 RG086282 文心場

44 106.09.20光復路 重機 HBR-366 124 KYMCO 深綠 1991 GY6D-256780 文心場

45 106.09.25三民路一段 輕機 TAD-163 49 SYM 紅 1994 ET425280 文心場

46 106.09.25三民路一段 重機 550-LVW 101 YAMAHA 紅 2012 E3E4E-605182 文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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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有拖吊場拖吊違規車輛逾期未領汽.機車清冊 汽車21輛.機車25輛 106年7-9月 崇德場

編號 拖吊時地 車種 車號 c.c 廠牌 顏色 年份 引擎號碼（車身號碼） 保管場地

1 106.07.05.文心路4段.山西路2段 轎 4763-M5 1497 國瑞 銀 2003 X031465 崇德場

2 106.07.11.大連路3段161號 轎 5453-D5 1598 福特 淺棕 2002 2254992X 崇德場

3 106.07.19.大連路3段179號 轎 2775-DA 1598 福特 白 2005 52591834X 崇德場

4 106.07.23.國泰巷79號旁 轎 8425-LE 1590 三陽 銀 1997 VA-AN07652 崇德場

5 106.07.30.臺灣大道7段.文昌街 廂 ASQ-0610 1988 福特 銀灰 2003 32322917C 崇德場

6 106.08.02.環中東路與樹孝路67巷 框 3N-5908 993 福特 藍 2002 22204198G 崇德場

7 106.08.07.河南路.逢大路 廂 8472-P2 1997 中華 綠銀 2003 4G63W002162 崇德場

8 106.08.27.福林路.西屯路 轎 5811-U8 1997 三陽 黑 1994 A4A-10056 崇德場

9 106.08.28.西屯路2段.上石南六巷 轎 CL-6886 1895 BMW 黑 1996 WBACD81000AS70710 崇德場

10 106.08.31.環中路1段678號 轎 8021-XT 1597 日產 銀灰 1997 B14XTA18989 崇德場

11 106.08.31.西屯路.西屯國小 旅 3716-LF 1997 中華 銀 2005 4G63Z060100 崇德場

12 106.09.02.松安街237號 轎
ALW-3209

(懸掛 0178-N8)
1998 國瑞 黑 1993 3S 1667542 崇德場

13 106.09.03.華美西街.寧漢路 轎 A2-1635 無牌 1597 日產 深綠 2000 GA16087752 崇德場

14 106.09.05.青海路2段308號(至善國中) 轎 2361-P7 1797 日產 黑 2008 MR18011760S 崇德場

15 106.09.06.西屯路.英才路口 廂 AME-6726 3498 BENZ 黑 2006 4JGBB86EX6A096576 崇德場

16 106.09.08.中華路(太平國小) 轎 AGX-3795 1794 國瑞 銀 2002 1ZZ4086316 崇德場

17 106.09.13.旱溪西路3段.南興2路 轎 L3-6866 1834 中華 白 1998 4G93M025281 崇德場

18 106.09.14.中清路2段415巷65號對面 轎
Y6-5392

(懸掛2792-U5)
1975 HYUNDAI 橙黃 1999 KMHJF31FPYU895253 崇德場

19 106.09.21.中清路2段415巷71號對面 轎 AHP-6082 1999 福特 淺棕 2004 32661807VR 崇德場

20 106.09.23.新安街.新興街 轎 AQB-9023 1794 國瑞 銀 2003 1ZZ4195956 崇德場

21 106.09.26.福順路與福瑞街 轎 7L-0731 1597 中華 銀 2000 4G92L061531 崇德場

22 106.07.06.東光路.太原路 輕機 EZX-596 無牌 49 三陽 綠 2000 FL006153 崇德場

23 106.07.07.育賢路.育仁路口 輕機 SUI-685 49 山葉 白 1993 3XY-260431 崇德場

24 106.07.12.樹孝路113號 重機 NVK-485 無牌 124 三陽 紅 1998 RP045869 崇德場

25 106.07.12.樹孝路113號 輕機 TWH-260 無牌 49 光陽 紫 1996
SA10AR-200429

(機車失竊註銷)
崇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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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06.07.12.樹孝路113號 輕機 SUY-292 無牌 49 山葉 黑紫 1993 3XG-244689 崇德場

27 106.07.16.東光路.太原路 重機 JPA-177 124 三陽 紫 1994 FG513143 崇德場

28 106.07.16.公園路.自由路 重機 IHR-473 125 山葉 黑 1994 4HP-339379 崇德場

29 106.07.19.衛道路與五常街 重機 766-HAY 101 山葉 深紅 2009 E3E4E-321516 崇德場

30 106.07.28.東光路(太原火車站) 重機 KRZ-022 124 光陽 黑 1994 GY6D-826487 崇德場

31 106.08.01.東光路.東光路724巷 重機 202-ELB 101 光陽 白 2008 SG20KA-516173 崇德場

32 106.08.01.東光路.東光路852巷 輕機 VOI-200 無牌 49 山葉 深綠 1998 4DY-282952 崇德場

33 106.08.01.東光路.東光路852巷 輕機 DPR-112 49 三陽 白 1997 EU021255 崇德場

34 106.08.13.太原路.東光路 輕機 TGN-746 49 山葉 黑紫 1992 3XG-209705 崇德場

35 106.08.16.育賢路與育德路口 輕機 TET-506 無牌 49 光陽 深紅 1997 SD10AA-109428 崇德場

36 106.08.18.育仁路47巷口 重機 286-NVB 111 光陽 黃黑 2013 SE22AC-402769 崇德場

37 106.08.28.臺灣大道3段296號 重機 G5K-318 101 山葉 銀 2005 5SK-337307 崇德場

38 106.08.29.東光路632號對面 重機 F9E-610 124 光陽 銀 2005 SA25GD-158806 崇德場

39 106.08.29.東光路632號對面 輕機 QR9-903 49 山葉 白 1994 4JM-203669 崇德場

40 106.09.04.臺灣大道3段.至善路口 重機 AAS-368 124 光陽 銀 1992 GY6D-306319 崇德場

41 106.09.06.東成路.東成2街 輕機 EYH-238 49 三陽 銀 2000 RL151447 崇德場

42 106.09.17.太原路.東光路 重機 MV9-615 124 光陽 銀 2001 SD25KB-125099 崇德場

43 106.09.17.太原路.東光路 重機 PY7-479 124 山葉 黑 2002 5TY-104229R 崇德場

44 106.09.20.育賢路166號 重機 ACV-0170 124 光陽 黑 2012 SJ25PB-198136 崇德場

45 106.09.20.福康路19巷 重機 NOG-311 125 三陽 紅 1997 RP002660 崇德場

46 106.09.22.福康路17號 輕機 ZTF-973 49 山葉 銀 2000 4XA-320825 崇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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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公有拖吊場拖吊違規車輛逾期未領汽.機車清冊 汽車3輛.機車2輛 106年7-9月  豐原場

編號 拖吊時地 車種 車號 c.c 廠牌 顏色 年份 引擎號碼（車身號碼） 保管場地

1 106.08.15豐原區田心路2段267巷37弄26號旁 小客車 XT-8958 1590 三陽 藍 1993 A4T25159 豐原場

2 106.09.12神岡區大漢與大社街口 小客車 A9-4805 1587 國瑞 綠 1993 4AK213761 豐原場

3 106.08.19豐原區新生北路155號 小客車 U9-3400 1998 中華 銀 2000 6A12S025980 豐原場

4 106.08.27豐原區豐勢路一段106號 重機 BIU-720 101 光陽 黑 2002 SG20AA-173813 豐原場

5 106.09.25豐原區豐勢路一段106號旁 重機 BZX-617 101 光陽 藍 1999 SA20CA-110403 豐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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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裁催字第1060058342號

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所屬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開立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壹次裁決名冊（計2,373件，詳附件）1份。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

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何志勇君等共計2,373件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以雙掛號郵寄，因各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

不明，爰依上揭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上開送達自公告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請自

送達生效日起30日內繳納結案，逾期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5條規定處罰；逾期仍不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如不服本裁決

者，應以原處分機關（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為被告，向原告住所

地、居所地、所在地、違規行為地或原處分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

政訴訟庭提起訴訟；其中撤銷訴訟之提起，應於裁決書送達後30日之

不變期間內為之。

三、旨揭附件，冊列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之上班時間，向臺中市交通事件

裁決處（地址：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70號，電話04-25152535）領取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

局長　王義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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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2036601號

主旨：公告楊博翔建築師「不予懲處」處分。

依據：依據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直轄市縣(市)建築

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0條規定及本局106年10月12日中市都建字第

1060176200號賡續辦理。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楊博翔建築師事務所。

二、開業證書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019號。

三、事務所地址：台中市沙鹿區中樂街128號之3。

四、備註：楊博翔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25條第2款規定，經本市106年第

3次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中市建懲字第(106)08號，予以「不予懲處」處

分。

局長　　王俊傑　　公差
　副局長　紀英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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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2036603號

主旨：公告簡裕政建築師「免議」處分。

依據：依據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直轄市縣(市)建築

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0條規定及本局106年10月12日中市都建字第

10601762001號賡續辦理。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正豐建築師事務所。

二、開業證書字號：中縣開業證字第N000017號。

三、事務所地址：台中市龍井區遠東街206巷4號。

四、備註：簡裕政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25條第2款規定，經本市106年第3

次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中市建懲字第(106)09號，予以「免議」處分。

局長　　王俊傑　　公差
　副局長　紀英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2036605號

主旨：公告魏秋平建築師「警告」處分。

依據：依據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直轄市縣(市)建築

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0條規定及本局106年10月12日中市都建字第

10601762002號賡續辦理。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魏秋平建築師事務所。

二、開業證書字號：建開證字第M001509號。

三、事務所地址：台中市西區福龍街65-4號。

四、備註：魏秋平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17條規定，經本市106年第3次建

10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6年冬字第　5　期

107



築師懲戒委員會中市建懲字第(106)10號，予以「警告」處分。

局長　　王俊傑　　公差
　副局長　紀英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602036607號

主旨：公告吳啟炘建築師「不予懲處」處分。

依據：依據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直轄市縣(市)建築

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0條規定及本局106年10月12日中市都建字第

10601762003號賡續辦理。

公告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吳啟炘建築師事務所。

二、開業證書字號：建開證字第N001372號。

三、事務所地址：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1段203號之3，3樓。

四、備註：吳啟炘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18條第1款規定，經本市106年第

3次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中市建懲字第(106)11號，予以「不予懲處」處

分。

局長　　王俊傑　　公差
　副局長　紀英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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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254960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市場用地(市61)為第四種住宅區及

兒童遊樂場用地)案」都市計畫書、圖，並自106年11月23日零時起生

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21條、23條及28條。

二、內政部106年9月5日台內營字第1060813916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市龍井區公所(計畫書、圖置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及本市

龍井區公所供各界閱覽)。

二、公告內容：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2549601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配合市場用地(市61)變更案)案」都市計畫書，並自106年11月24日零

時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21條、23條及28條。

二、內政部106年9月5日台內營字第1060813916號函暨本府106年7月12日府

授都計字第1060144366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市龍井區公所(計畫書置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及本市龍井

區公所供各界閱覽)。

二、公告內容：計畫書1份。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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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602620261號

附件：旨案計畫書、圖各1份

主旨：發布實施「擬定臺中市清水舊街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計畫

書、圖，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條、第6條、第8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擬定臺中市清水舊街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計畫

書、圖各1份。

二、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12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0日止計30日。

三、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清水區公所公告欄。

(二)計畫書圖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及本市清水區公

所。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602620262號

附件：旨案計畫書、圖各1份

主旨：發布實施「擬定臺中市梧棲老街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計畫

書、圖，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條、第6條、第8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擬定臺中市梧棲老街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計畫

書、圖各1份。

二、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12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0日止計30日。

三、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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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及本市梧棲區公所公告欄。

(二)計畫書圖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及本市梧棲區公

所。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602620263號

附件：旨案計畫書、圖各1份

主旨：發布實施「擬定臺中市沙鹿車站前站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計

畫書、圖，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條、第6條、第8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擬定臺中市沙鹿車站前站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

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12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0日止計30日。

三、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沙鹿區公所公告欄。

(二)計畫書圖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及本市沙鹿區公

所。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602620264號

附件：旨案計畫書、圖各1份

主旨：發布實施「擬定臺中市大里菸葉廠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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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臺中市大里杙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計畫書、圖，並自

即日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條、第6條、第8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擬定臺中市大里菸葉廠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及

「擬定臺中市大里杙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12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0日止計30日。

三、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大里區公所公告欄。

(二)計畫書圖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及本市大里區公

所。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602620265號

附件：旨案計畫書、圖各1份

主旨：發布實施「擬定臺中市太平庄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計畫書、

圖，並自即日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條、第6條、第8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內容：「擬定臺中市太平庄周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計畫

書、圖各1份。

二、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12月1日起至106年12月30日止計30日。

三、公告地點：

(一)張貼公告：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太平區公所公告欄。

(二)計畫書圖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及本市太平區公

所。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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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60248980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台中港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配合第三次通盤檢討）」案都市計畫書，並自106年11月24日零

時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第23條及第28條。

二、本府106年9月30日府授都計字第1060211837號函及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74次會議決議事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本府都市

發展局公告欄、本市清水區公所、梧棲區公所、沙鹿區公所、龍井區

公所和大肚區公所。

二、公告內容：計畫書1份（前述計畫書置於本市清水區公所、梧棲區公

所、沙鹿區公所、龍井區公所和大肚區公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

畫科提供閱覽）。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60261319號

主旨：發布實施「變更潭子都市計畫工業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計畫書、圖，並自106年12月5日起生效。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條、第23條及第28條。

二、本府106年11月7日府授都計字第1060241435號函轉106年10月27日臺中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76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比例尺一千分之一計畫圖及計畫書各1份。

二、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計畫書圖置於本府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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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局綜合企劃科提供閱覽)、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及本市潭子區公

所公告欄。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60181153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188-9地號(部分)土地現有巷道廢止案，徵

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11月29日至民國106年12月29日止，期滿30

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南區區公所(公告欄)暨和平里辦公處(公告

欄)、廢道現場及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

三、公告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名姓名(或名稱)、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止准

否之參考。

局長　　王俊傑　　公差
　副局長　紀英村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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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60132939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龍井區龍目井段水師寮小段160-11、160-22地號部分土地

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及臺中市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現有巷道

廢道改道處理原則第9點。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12月11日至民國107年1月10日止，期間滿30

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龍井區公所(公告欄)、臺中市龍井區龍崗里辦

公處(公告欄)、本局都計測量工程科(公告欄)、廢道現場。

三、公告廢道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本案座落臺中市龍井區龍目井段水師寮小段160-11、160-22地號及龍

井區龍目井段龍目井小段101-9、101-10地號等4筆土地領有(74)建管

使字第2819號使用執照，應於廢道完成後將會繼續辦理變更使用或有

關建照一切之規定後續問題，讓該執照基地符合臨接現有巷道，請依

規辦理後續事宜。

五、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道審

議之參考。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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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60184496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坑段六路厝小段1244-8、1244-10地號部分及南

勢坑段埔子小段617-5、617-103地號部分土地現有巷道廢止案，徵求

異議。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6年12月11日至民國107年1月10日止，期間滿30

日。

二、公告圖說地點：臺中市沙鹿區公所(公告欄)、臺中市沙鹿區六路里辦

公處(公告欄)、臺中市沙鹿區埔子里辦公處(公告欄)、本局都計測量

工程科(公告欄)、廢道現場。

三、公告廢道範圍：詳廢道公告圖。

四、任何人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聯絡地址、

異議理由及相關書(證)件及權利關係，向本局提出異議，供作廢道審

議之參考。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602681631號

主旨：公告「擴大及變更后里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變8及變

9案(計畫區東南側內東路、廣成巷附近地區)」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

及相關公告書件，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后里區公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

工程科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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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告期限：自民國106年12月8日起至民國107年1月8日止，計滿30日。

三、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控制測量成

果。

四、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五、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六、申請書格式請向本市后里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

科）洽取。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測字第1060204886號

附件：公告事項二

主旨：辦理修正106年度第10次公告本市「免申請指定(示)建築線地區範

圍」。

依據：臺中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第1項規定暨100年11月30日府授都工

字第10001798081號公告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執行建築法及其子法之

主管權限事項。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北屯區公所公佈欄、本局山城服務中心公佈欄及本局

都計測量工程科。

二、公告公佈欄範圍及說明：依本府建設局106年11月8日中市建土字第

1060147752號函送本市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配合台中都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建設計畫-捷運機廠）細部計畫（配合區段徵收

及都市防洪）之區段徵收地區(第一、二工區部分)開闢完竣計畫道路

範圍圖及道路名稱表，經查第一工區內南興北三路路段部分公告免申

請指定範圍標示有誤，爰予以修正(如附圖)。

三、其餘同本局106年11月16日中市都測字第10601963101號公告事項。

局長　王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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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1238422號

附件：解散團體名冊

主旨：臺中市食用菌環控栽培農業發展協會等4個人民團體因廢弛會務，本局

依法予以解散，並註銷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資料如下：

(一)名稱、地址及理事長：如解散團體名冊。

(二)解散原因：人民團體廢弛會務並經限期整理未如期完成。

二、經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該會名義對外發文，該會所負之債

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局長　　呂建德　　公差
　副局長　陳坤皇　代行

編號 團體名稱 理事長 地址

1
臺中市食用菌環控栽培

農業發展協會
劉家維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里013鄰

豐正路57巷48號

2 臺中市模特兒造型協會 程秋猷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1段854

巷205號

3
臺中市葫蘆墩人文觀光

產業發展協會
楊景仲

臺中市豐原區北陽里010鄰

向陽路347號

4
臺中市兩岸觀光旅遊協

會
劉沂淵

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238號9

樓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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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601253981號

主旨：臺中市企業創新發展協進會因廢弛會務，本局依法予以解散，並註銷

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據：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資料如下：

(一)名稱：臺中市企業創新發展協進會。

(二)會址：臺中市北區五權路375號9樓。

(三)通訊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97-8巷12弄10號6樓。

(四)理事長：藍世明。

(五)解散原因：人民團體廢弛會務並經限期整理未如期完成。

二、經公告解散之人民團體，其立案證書及圖記自公告日起失效。

三、上開人民團體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該會名義對外發文，該會所負之債

權、債務悉依人民團體法及民法有關規定辦理。

局長　　呂建德　　公差
　副局長　陳坤皇　代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綜字第10602654191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

主旨：增修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申請案件項目暨期限表，並自即

日起生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51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修正4項：編號13：「一般民眾急難救助」、編號16「貧苦無依老人收

容(區公所受理申請)」、編號33「貧苦無依老人收容(仁愛之家受理申

請)」、編號38「臺中市單親及弱勢家庭短期租屋津貼計畫」。

二、新增2項：編號67「身心障礙者房屋租金補貼」、編號68「臺中市市民

醫療補助辦法」。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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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1號

主旨：公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甲甲讚分公司」所屬騎樓範圍為

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甲甲讚分公司(址設：臺中市大甲區蔣公

路173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2號

主旨：公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里順發分公司」所屬騎樓範圍為

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大里順發分公司(址設：臺中市大里區永隆

路209號1樓)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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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3號

主旨：公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河南分公司」所屬騎樓範圍為

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河南分公司(址設：臺中市西屯區河南

路二段325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4號

主旨：公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風華分公司」所屬騎樓範圍為

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風華分公司(址設：臺中市南屯區河南

路四段692號1樓)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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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5號

主旨：公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真義分公司」所屬騎樓範圍為

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真義分公司(址設：臺中市北屯區松義

街160、162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6號

主旨：公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儷晶分公司」所屬騎樓範圍為

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儷晶分公司(址設：臺中市西屯區青海

路二段153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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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7號

主旨：公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烏日快捷分公司」所屬騎樓範圍為

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烏日快捷分公司(址設：臺中市烏日區高鐵

路一段70號1樓)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8號

主旨：公告「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豐原互助分公司」所屬騎樓範圍為

全面禁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豐原互助分公司(址設：臺中市豐原區西勢

路411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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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9號

主旨：公告「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大里大元店」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

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大里大元店(址設：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92

號1樓)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A號

主旨：公告「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大益店」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

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大益店(址設：臺中市西區向上南路一段

129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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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B號

主旨：公告「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梅川店」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

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梅川店(址設：臺中市北屯區梅川東路四段

101、102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C號

主旨：公告「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漢成店」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

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漢成店(址設：臺中市西屯區華美西街二段

357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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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D號

主旨：公告「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三豐店」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

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三豐店(址設：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177號)

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E號

主旨：公告「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沙鹿中棲店」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

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沙鹿中棲店(址設：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

62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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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F號

主旨：公告「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中農門市」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吸

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中農門市(址設：臺中市東區臺中路195、197、

199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G號

主旨：公告「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東山門市」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

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東山門市(址設：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

221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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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H號

主旨：公告「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百佑門市」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吸

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百佑門市(址設：臺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188、

190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I號

主旨：公告「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亞太門市」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吸

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亞太門市(址設：臺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508號)

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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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J號

主旨：公告「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易鴻門市」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吸

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易鴻門市(址設：臺中市霧峰區柳豐路422號)所

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K號

主旨：公告「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東侑門市」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吸

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東侑門市(址設：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396

號1樓)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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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L號

主旨：公告「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通豪門市」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吸

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通豪門市(址設：臺中市北區漢口路三段172號)

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M號

主旨：公告「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瑞盟門市」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吸

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瑞盟門市(址設：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9

號之12)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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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N號

主旨：公告「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潭秀門市」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止吸

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潭秀門市(址設：臺中市潭子區雅潭路一段167

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O號

主旨：公告「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大恩店」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

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大恩店(址設：臺中市西屯區大墩18街

112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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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P號

主旨：公告「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中堂店」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

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中堂店(址設：臺中市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09號1樓)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Q號

主旨：公告「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中清店」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

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中清店(址設：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2段

950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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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R號

主旨：公告「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中萊店」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

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中萊店(址設：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2段

1388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3718S號

主旨：公告「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建興店」所屬騎樓範圍為全面禁

止吸菸場所，並自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起生效。

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13款。

公告事項：

一、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建興店(址設：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

175-1、175-2號)所屬騎樓範圍內，應全面禁止吸菸。

二、於禁止吸菸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

2千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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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582571號

主旨：公告徵求107年「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健康檢查」醫療院所，收件截止

日期為106年12月18日，請醫療院所踴躍申請。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35條、老人福利法第3條及第21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4條及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徵求對象、應具資格及決定締約程序及方式、服務內容等請詳參107年

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健康檢查計畫需求說明書。

二、服務期程：自107年1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0日。

三、老人健康檢查項目及申報費用：

(一)係屬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部分，由承作單位依「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

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之規定向中央健保署辦理申報。

(二)非屬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部分，費用由本府全額負擔，由承作單位依

「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健康檢查作業要點」暨「臺中市政府辦理老

人健康檢查業務委託契約書」之規定向本府衛生局辦理申報。檢查

項目之胸部X光、甲型胎兒蛋白、心臟心電圖為必檢項目，糞便潛血

檢查依實際檢查按實核銷，其費用支付標準如下：

１、方案一：胸部X光、甲型胎兒蛋白、心臟心電圖、糞便潛血檢查

等4項均檢查者，每人給付新臺幣650元。

２、方案二：僅檢查胸部X光、甲型胎兒蛋白、心臟心電圖，未執行

糞便潛血檢查者，每人給付新臺幣550元。

四、本計畫屬107年預算經費，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機關審議通過或經部分

刪減，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47條得調整契約內容或終止契約；又，採限

額辦理，如經費用罄，亦依前開法規辦理。

五、有意願參與合約之醫療院所，請於106年12月18日(週一)前將相關資料

各1份、用印後契約書正本(一式3份)寄達本局辦理。相關資料(需求說

明書及其附表、契約書等)請逕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醫療院所交流平

台-保健科下載。

六、收件地點與時間：本局三樓保健科健康管理股，收受時間為週一至週

五早上8點至下午5點。

七、執行期間，若有醫療院所符合旨揭檢查資格且又有意加入本市老人健

康檢查合約者，另簽奉核可後辦理。

八、旨揭檢查徵求內容如有問題可逕洽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保健科黃小姐(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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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04-25265394，分機3351)。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保字第1060260964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健康檢查」之檢查項目。

依據：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健康檢查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本案公告自107年1月1日起生效。

二、老人健康檢查項目：

(一)衛生福利部公告所定之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之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項目。

(二)胸腔ｘ光、甲型胎兒蛋白、心臟心電圖、糞便潛血檢查。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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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601183971號

主旨：就107年「藥癮愛滋減害計畫-預防愛滋衛教諮詢站」合作事宜，甄選

締結行政契約對象。

依據：針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第六條及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8年7

月1日衛署疾管愛字第0980013374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計畫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機關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得依行政程序

法147條規定，行政契約締結後，因有情事重大變更，得請調整契約內

容或終止契約。

二、合約資格：凡為本市轄內各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藥局及其他民間

團體或事業等能完成合約內容者。

三、接受申請期間及決定程序：公告日起至107年11月30日止，期間凡有意

願者皆可提出申請，經本局審查通過後，通知締約並執行合約內容。

四、意見徵詢期間：公告日起至107年11月30日止，就本案相關問題，可向

本局聯絡窗口-疾病管制科賴小姐04-25265394分機5211諮詢。

五、合約書及資格審核表資料，請詳見本局網站之「其他公告」。

局長　呂宗學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601184701號

主旨：就107年「藥癮愛滋減害計畫-清潔針具自動販賣機設置點」合作事

宜，甄選締結行政契約對象。

依據：針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第六條及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98年7

月1日衛署疾管愛字第0980013374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計畫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機關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得依行政程序

法147條規定，行政契約締結後，因有情事重大變更，得請調整契約內

容或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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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約資格：凡為本市轄內各醫療機構、醫事檢驗所、藥局及其他民間

團體或事業能完成締約內容者。

三、接受申請期間及決定程序：公告日起至107年11月30日止，期間凡有意

願者皆可提出申請，經本局審查通過後，通知締約並執行合約內容。

四、意見徵詢期間：公告日起至107年11月30日止，就本案相關問題，可向

本局聯絡窗口-疾病管制科賴小姐04-25265394分機5211諮詢。

五、合約書及資格審核表資料，請詳見本局網站之「其他公告」。

局長　呂宗學

苗栗縣政府、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苗栗縣政府)府文資字第1060011002號

　　　　　(臺中市政府)府授文資古字第1060246538號

附件：古蹟公告表、定著土地範圍示意圖

主旨：公告指定苗栗縣三義鄉跨臺中市后里區「臺鐵舊山線-大安溪鐵橋」為

古蹟，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3條、第

4條規定。

二、苗栗縣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105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

三、臺中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105年度第6次會議決

議。

公告事項：

一、名稱：臺鐵舊山線-大安溪鐵橋。

二、種類：橋梁。

三、位置或地址：位於臺鐵舊山線，緊鄰苗栗縣三義鄉第七號隧道南口至

臺中市后里區間。（經緯度：24°19'49.98",120°45'50.08"）。

四、古蹟及其定著土地範圍：

(一)古蹟本體：大安溪鐵橋，面積約為6973.9平方公尺(實際面積應以實

際測繪資料為準)。

(二)定著土地之範圍：苗栗縣三義鄉及臺中市后里區之未登錄地，投影

面積約為6973.9平方公尺(實際面積應以實際測繪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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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定理由：大安溪鐵橋位於臺鐵舊山線，興建於1903年，1908年竣

工，曾是日治時期運送物產及南北間連絡的重要橋梁，見證鐵路發

展史。橋梁本體為磚石混砌構造體，鋼桁架結構屬「下承式曲弦桁

樑」，除具歷史文化價值外，並表現時代營造技術特色，是目前臺灣

舊山線鐵道僅存之三座花梁鋼橋之一，具稀少性。

六、公告日期及文號：苗栗縣政府中華民國106年11月23日府文資字第

1060011002號及臺中市政府中華民國106年11月23日府授文資古字第

1060246538號。

七、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條規定，臺中市、苗栗縣之直轄市及縣定古蹟

「臺鐵舊山線-大安溪鐵橋」以橋梁長度中線為界，南端由臺中市政府

為主管機關，北端則由苗栗縣政府為主管機關。涉及該橋梁整體事項

則由兩縣市共同或個別發起討論、審議等行政程序。若有主管機關權

責不明者，則由兩縣市協商。

八、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行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2項、訴願法第1條、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第

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乙式三份及本公

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逕送原處分機關（苗栗縣政府，地址：36001苗

栗市縣府路100號或臺中市政府，地址：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

三段99號），並將副本抄送管轄機關文化部(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

為準，而非投郵日)。

縣長　徐耀昌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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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59467號

主旨：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

畫（豐原區都市土地）工程用地徵收，茲因權利人陳清源等8人補償費

發放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以l06年9月14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199609號公告

30日，公告期滿後，以106年10月3日府授地用字第1060218394號函通

知應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償費，惟應受補償人陳清源等8人住址不明或

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另請權利人於106年11月30日前逕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

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

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8號)

「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l專戶」（國庫專戶）內保管，並視同

補償完竣。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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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65094號

主旨：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

(潭子區非都市土地）工程用地徵收地價補償費，茲因權利人呂敏功等

7人發放補償費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以l06年10月16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228202號函

通知，因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訂於l06年11月1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至12時假本市潭子

區公所長青館(潭子區中山路2段239巷9號2號)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

未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106年l2月10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

領款事宜，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中市政

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專戶」(國庫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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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66589號

主旨：公告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為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

建設計畫（潭子區都市土地）工程，奉准徵收潭子區石牌段144-3地號

土地農作改良物（土地已另案公告）1案。

依據：

一、內政部106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6279號函辦理。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二、興辦事業類別：交通事業。

三、核准徵收之機關及文號：內政部106年9月7日台內地字第1061306279號

函辦理。

四、徵收農作改良物詳細區域及補償費金額：徵收農作改良物調查表及補

償清冊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潭子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被徵收土地

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公告30天(自民國106年12月1日起至民國107年1月2日止)。

六、本案土地部分，前經本府以106年9月14日府授地用字第1060199630

號公告徵收，農作改良物部分，以106年10月2日府授地用字第

1060216446號公告徵收在案。因土地所有權人異議農作改良物補償對

象有誤，經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辦理現地勘查後，確認本案

補償對象漏列。

七、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提起：

(一)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

者，得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二)權利關係人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

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

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

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三)權利關係人如係對徵收補償價額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

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異議，本府接受異議後即查明處理，權

利關係人不服查處結果者，本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復議，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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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仍不服者，權利關係人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65664號

主旨：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為辦理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原臺中

縣潭子鄉)用地徵收地價差額(更正99年度徵收補償地價)道路工程用

地，茲因權利人魏俊雄等3人補償費發放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

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以l06年10月31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239877號函通

知，應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償費，惟應受補償魏俊雄等3人住址不明或

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另請權利人於106年l2月10日前逕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

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

定存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8號)

「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l專戶」(國庫專戶)內保管，並視同補

償完竣。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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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67266號

主旨：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辦理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建設計畫

(潭子區非都市土地）工程用地徵收地上改良物，茲因權利人陳茂隆君

發價補償費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以l06年10月11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220568號公

告30日，公告期滿後，以106年11月13日府授地用字第1060244843號函

通知應受補償人領取土地改良物補償費，惟應受補償人陳茂隆君住址

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請權利人於106年l2月10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逾期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定存

入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8號)「臺

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l專戶」(國庫專戶)內保管,並視同補償完

竣。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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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4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60268157號

主旨：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為辦理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原臺中

縣潭子鄉)用地徵收地價差額(更正99年度徵收補償地價)道路工程用

地，茲因權利人魏俊雄君等2人徵收公告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

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以l06年10月2日府授地用字第l0602130073號函

通知，因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已於106年11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時至11時址假臺灣土

地銀行豐原分行三樓（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08號）辦理發放事宜，權

利人未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106年12月10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

領取，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中市政府土

地徵收補償費30l專戶」(國庫專戶)內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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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654211號

主旨：公告廖月女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廖月女。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804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793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冠彰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陳平里同平巷2弄37號1樓。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656581號

主旨：公告楊舒惠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楊舒惠。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805號。

三、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028077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楊舒惠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265號24樓之5。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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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675061號

主旨：公告黃秋香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黃秋香。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806號。

三、證書字號：(83)台內地登字第011643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壹新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鎌村路578號1樓。

備註：黃秋香地政士原領有本府核發「（102）中市地士字第000661號」開

業執照，前於106年2月8日申請自行停止執業，並經本府以106年2月

15日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032467號公告註銷開業執照。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665881號

主旨：公告註銷許俊山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許俊山。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637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許俊山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忠誠街38號6樓。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106年11月28日）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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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66590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崇耀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崇耀。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638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鴻昌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北平路2段55巷3號1樓。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106年11月28日）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59371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張如瑩開業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6條、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如瑩。

二、證書字號：（106）中市地估字第000094號（印製編號：000203）。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佳駒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25號18樓之1。

五、共同執業不動產估價師：徐昌駿、羅浚杰。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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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62046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蔡珮雯開業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6條、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珮雯。

二、證書字號：（106）中市地估字第000095號（印製編號：000205）。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丹達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安和三街306號。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62049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洪鈺智開業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6條、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洪鈺智。

二、證書字號：（106）中市地估字第000096號（印製編號：000206）。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顥恩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925號18樓之1A。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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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62952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陳永洲開業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6條、第7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永洲。

二、證書字號：（106）中市地估字第000097號（印製編號：000207）。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駿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二段771巷1號(503室)。

五、共同執業不動產估價師：邱仕皇。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59086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郭文杰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郭文杰。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43號（印製編號：000202）。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正和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東區福仁街189號。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1年1月6日。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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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61779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江東融事務所地址變更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江東融。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地估字第000057號（印製編號：000204）。

三、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二街241號1樓。

備註：

(一)原證書字號：（102）中市地估字第000057號（印製編號：000195）。

(二)原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771巷1號4樓702室。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65446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郭世琛事務所名稱變更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郭世琛。

二、證書字號：（100）中市地估字第000017號（印製編號：000209）。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鼎盛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備註：

(一)原證書字號：（100）中市地估字第000017號（印製編號：000176）。

(二)原開業事務所名稱：誠德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市長　　林佳龍　補休假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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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62998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邱仕皇加入共同執業估價師及事務所名稱變更登

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邱仕皇。

二、證書字號：（104）中市地估字第000076號（印製編號：000208）。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駿豐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二段771巷1號(503室)。

五、共同執業不動產估價師：陳永洲。

備註：

(一)原證書字號：（104）中市地估字第000076號（印製編號：000121）。

(二)原開業事務所名稱：駿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602653531號

主旨：公告註銷徐國竣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徐國竣。

二、證書字號：（104）中市地估字第00008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理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10樓之1。

五、註銷原因：遷移至臺北市開業。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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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2月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600441911號

主旨：公告註銷王宇凡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王宇凡。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經紀字第01226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106年11月29日）未辦理換證。

局長　　張治祥　　休假 
　副局長　吳存金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1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運字第1060258828號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規則」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二、訂定依據：大眾捷運法第53條。

三、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規則」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

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

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二)地址：40301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

(三)電話：0422289111#60324。

(四)傳真：04-2229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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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子郵件：c7652@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出國 
　副市長　林陵三　代行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規則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規則」(以下稱本規則)主要係規範

本府主管大眾捷運系統之旅客運送事項。本規則內容根據「大眾捷運

法」第四章「營運」、第五章「監督」、第六章「安全」、第七章「罰

則」等章節法源精神訂定，全文計九條，其要點如下：

一、闡明本規則制訂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闡明本規則適用範圍及確保本規則規範之完備性。(草案第二條)

三、規範營運機構應公告服務資訊，確保旅客權益，以達成系統服務目

標。(草案第三條)

四、確保服務品質，規範旅客搭乘捷運系統之限制。(草案第四條)

五、營運機構負有運送旅客之責任，以保障旅客搭乘之權益。(草案第

五條至第六條)

六、規範營運機構應訂定與旅客搭乘相關事項之規定，以確保旅客權

益，並訂定相關之實施作業規定。(草案第七條至八條)

七、明訂本規則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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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60259124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七條

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修正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8條第2項及臺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5

條規定。

三、「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七條修正草案

(詳附件)。

四、本案另載於臺中市法規資料庫網頁(網址：http://www.legal.

taichung.gov.tw/)─>臺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本

府都市發展局網站(網址：http://www.ud.taichung.gov.tw/)。

五、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65501。

(四)傳真：(04)22246015。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第四條、 
第七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於一百年十二月二十日發布

施行，嗣分別於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一日及一百零五年十月十三日修正迄

今。為因應建物屋齡增加所面臨老舊管線老化之檢修及汰換等問題及考

量業務執行更臻明確，爰修正第四條、第七條規定，其修正要點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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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量業務執行更臻明確修正文字內容。（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因應建物屋齡增加所面臨老舊管線老化之檢修及汰換，增訂老舊管

線檢修及汰換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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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綜字第106025410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文化資產認養維護辦法」草案。

依據：類推適用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9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二、訂定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3條。

三、訂定「臺中市文化資產認養維護辦法」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

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臺中市法

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文化資產處。

（二）地址：40247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R10。

（三）電話：04-22290280分機102。

（四）傳真：04-22291875。

（五）電子郵件：uniats@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處)主管決行

臺中市文化資產認養維護辦法草案總說明

為結合民間力量，擴大運用社會資源，鼓勵各學校、機關、團體、

民間企業及個人參與公共事務，透過無償認養臺中市文化資產，達到提

升管理效益，及促進活化再利用之目的，爰擬具「臺中市文化資產認養

維護辦法」草案，條文計十八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本辦法之文化資產定義。(草案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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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辦法之認養人定義。(草案第四條)

五、申請認養之手續及應檢附資料。(草案第五條)

六、申請認養之審核或甄選程序。(草案第六條)

七、審核或甄選之標準。(草案第七條)

八、申請認養期限及優先續約之條件。(草案第八條)

九、認養人應依相關法令規定管理維護。(草案第九條)

十、改善或裝修認養標的之限制。(草案第十條)

十一、認養標的之點交程序及返還規定。(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設置及拆除認養標誌牌之規定。(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認養人應注意事項及應辦理事項。(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終止或解除認養契約之情形。(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主管機關之管理維護及考評權限。(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本辦法從舊從優原則。(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由執行機關另定之。(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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